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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304343號 

申  訴  人：凃允文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30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附

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，提起申訴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申訴人主張於○○學年度及○○學年度兼任學務處衛生組組長

期間，時任學務處主任甲師對於學校防疫作業及申訴人簽核公

文予以大量修改和清稿等行為，疑似涉及職場霸凌。申訴人於

○○年 10 月 17 日向原措施學校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調查申請。

原措施學校依 109 年 1 月 30 日修正下達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

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職場

霸凌注意事項）第 7 點規定，組成 3 人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

下簡稱調查小組）進行調查。嗣調查小組調查完竣，作成「○

○○○○職場霸凌事件第○○○○○號申訴調查報告書」（以

下簡稱調查報告），認定職場霸凌事件不成立，由原措施學校

以○○年 1 月 30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送達予申訴人，申

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甲師對申訴人簽辦公文進行清稿，並非僅是增修，且清稿

後，直接變更甲師想要的文字，規避其責任，且甲師如係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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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大量增修，依臺中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文

書處理要點）第 94 點規定，也需退回給申訴人，然甲師並未

依文書處理要點退回給申訴人，而係將申訴人所簽核之公文

變更文字內容，調查報告卻認甲師行為屬依法行政，應有違

誤。 

（二） 另於○○學年度起，申訴人發起例行性防疫會議皆在群組以

電子會議通知告知相關人參加，並未另行發紙本會議通知單

給參與者，而臨時性防疫會議則由甲師發起。於下學期申訴

人透過社團教師及學生告知有臨時防疫會議，讓申訴人頓時

無從準備，但甲師卻抗辯有發會議通知提醒開會，此非實

情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，經申訴人在會議中補正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30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附

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 原措施學校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規定，組成 3 人調查小組處理

職場霸凌之申訴事宜，調查小組已充分審酌申訴人、甲師之訪

談內容及各項佐證資料，認定申訴人即使有感到受挫、被威

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之結果。但無法證明係因甲師藉由權

力濫用與不公平行為所致，或有相當因果關係所致，故無符合

職場霸凌之要件，職場霸凌申訴案不成立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

義如下：（二）職場霸凌：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

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

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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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。」第 5

點第 1 項規定：「被霸凌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

事件時起 1 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

為持續發生者，以最後一次事件結束之次日起 1 年內為

之。」第 7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處理申訴事件時，應組成申訴

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置小組成員 3 人至 7

人，其中 1 人為召集人，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。調查

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 分之 1。」第 11 點規定：

「（第 1 項）受理申訴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書或作成申訴紀錄

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將調查結果作成書面函復當事人，必要

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為 45 日，並通知當事人。（第 2 項）前

項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時，應同時檢送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

查報告書（如附表）副知其上級機關及臺中市政府人事

處。……（第 4 項）當事人不服機關函復者，得依其適用之

法令提起救濟。」 

（三） 文書處理要點第 94 點規定：「簽稿如有修改，應於修改處蓋

職名章，修改過多時，應退回承辦人員清稿後，連同原稿陳

核(判)。已在簽稿上簽章，而未簽註意見者，視為同意。」 

二、 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，職場霸凌係指發生在

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

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

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

心壓力。是否構成職場霸凌，須就行為人之行為態樣、次數、

頻率、人數、受害權利、行為人目的及動機等，綜合判斷行為

人之行為是否已超過社會通念容許之範疇（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110年度重勞訴字第 2號民事判決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年度

訴字第 1044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度矚上

訴字第 539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 

三、 本件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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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調查小組係由原措施學校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7 點規定，

組成 3 人調查小組，會議決議及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程序，

均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並無違誤。 

（二） 申訴人指稱甲師在召開臨時防疫會議未通知申訴人，且甲師

對申訴人主責的防疫工作予以冷淡不回應，讓申訴人覺得被

孤立排擠等語。查調查小組檢視原措施學校行政的 LINE 群組

及防疫管制群組，申訴人於○○年 6 月 29 日及 10 月 5 日分

別退出兩個群組，故爾後甲師在群組公告其發起的會議，申

訴人均未參加已有相關證據可稽，並無甲師故意不告知申訴

人之情事，且因申訴人退出群組，且無參與相關會議，其因

此認定遭到申訴人之孤立，亦屬其內心的感受，當無甲師藉

由權力濫用，而有持續孤立申訴人之情事存在。 

（三） 申訴人指稱對於其簽核的公文，甲師陸續予以清稿，使其感

到極大羞辱等語。查調查小組援引行政院 112 年 6 月 8 日臺

綜字第 1125010368 號函修正文書處理手冊之相關規定，上級

主管對於下級屬官簽擬之稿件，認為不當時，應就原稿批示

或更改，不宜輕易發回重擬，且清稿之注意事項亦如前開文

書處理要點第 94 點規定，文稿增刪修改過多，應送還原承辦

人清稿，並連同原稿陳核。甲師對申訴人簽辦公文之內容增

刪本有為批示與更改之權責，且公文系統皆有留存完整修改

之內容紀錄，縱甲師未於修改處蓋職名章或退回申訴人清稿

重擬，亦無得證明有羞辱申訴人或折損申訴人之信心，調查

報告認無證據顯示甲師有藉由權力濫用，造成持續性侮辱申

訴人的行為並無違誤。 

（四） 申訴人指稱未聽聞○○年 3 月 3 日協辦臺中市校長增能研習

活動，致使時間緊迫，無法妥善安排衛生組工作，有遭甲師

刻意忽略排擠等語。查當日研習活動甲師帶隊畢旅，研習活

動由秘書室規劃辦理，且秘書室無指示衛生組應配合事項，

故當無可認定申訴人未被告知衛生組工作，係因甲師故意排

擠冷落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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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申訴人指稱因未被通知參與會議，致使會議資料無正確傳達

給教師，及防疫政策滾動修正頻繁，甲師在學校尚未有配套

措施下，就轉貼或公告政府相關單位政策宣導，致使申訴人

因承辦衛生組業務，而遭受罵名等語。查申訴人主責承辦衛

生組業務，當屬對衛生組相關業務較為熟知，原措施學校師

生對於防疫政策在學校的實際配合措施有所疑義，當諮詢申

訴人或相關行政人員，如在溝通過程中有所情緒，致申訴人

有所委屈，並無得證明係甲師故意為之，故調查報告認申訴

人因此感到委屈受挫，無證據顯示是甲師權力濫用所致，應

無違誤。 

（六） 調查小組於檢視相關證據資料、訪談相關當事人後，依論理

及經驗法則，於本件調查報告書內已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，

調查結果認定本件不成立職場霸凌，核屬有據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7 月 5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